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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北科技大學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系友會  
第二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議程 

 

ㄧ、時間：中華民國 101年 6月 29日（星期五）18：00 

二、地點：母校綜合科館 418室(臺北市忠孝東路三段 1號 4樓） 

三、主席：理事長 陳輝俊                    

四、出席人員：理監事、會務人員 

五、列席人員：校長、教授、榮譽理事長；候補理監事 

六、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及會務報告 

1. 確認第二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請翻閱 P.3~4)  

2. 04/17寄發有關單位邀請卡：本會召開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敬請派員蒞臨指導。 

3. 04/24召開第四次會員大會籌備委員會會議。 

4. 05/01召開社會新人工作委員會準備會議。 

5. 05/05召開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冷凍空調學術技術研討會。 

6. 05/07發感謝函：承蒙  貴公司，致贈花籃、盆景等，增添大會光采，隆情厚誼，深表謝忱。 

7. 05/11發函內政部：檢送本會章程暨章程修改對照表各乙份，敬請鑒核，並准予報備。 

8. 05/15參加母系系週會並頒發系友獎學金。 

9. 05/26參加母校運動大會並補貼系學會運動服裝費用 6,552元。 

   10 05/27召開第一次徵才就業媒合會準備會議。 

   11 05/31內政部函覆：所報章程變更一案除第 17條外，餘准予報備。(如第 5頁) 

   12 05/31發函參加大會之會員：感謝系友會會員熱心參與五月五日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有關 

           大會提案討論通過之系友會章程修正版，業經彙整大會決議修訂之內容詳如附件， 敬請 

           貴有效會員撥冗予以檢視無誤後，並惠予將本頁簽名回傳給系友會存查為禱 ! 

   13 06/01召開第二次徵才就業媒合會準備會議。 

   14 06/04發函內政部：檢送本會章程乙份，敬請鑒核，並請准予開始施行。 

   15 06/06假母校第二演講廳舉辦 101年度冷凍空調徵才就業媒合會，系友 14家公司參與活動。 

   16 06/08內政部函覆：所報修正章程第 17條一節，准予報備。(如第 6頁) 

   17 06/22召開會務推展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18 06/28截至今日章程修正案回傳計 58位。 

 

七、各委員會報告： 

1. 會務推展委員會：主任委員魯世平。 

2. 學術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楊蘭清。 

3. 公共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蔡火旺。 

4. 校務活動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坤煒。 

5. 社會新人委員會：主任委員賴有忠。 

6. 聯誼活動委員會：主任委員徐文益。 

7. 產業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周明士。 

8. 財務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翁昆湖。 

9. 中部系友會聯絡處：主任委員黃銘津。 

10. 南部系友會聯絡處：主任委員蕭富文。 

 

八、財務報告：(請翻閱 P.7~13五月份財務報表：經費收支表、資產負債表、現金出納表、銀行存款) 

 

九、討論提案 

提案一                                                   <會務推展委員會/秘書處 > 

案由：會員大會增修章程提案，內政部回函說明。 

說明：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通過增修章程案，針對附件內容溝通研議(P.14~18)。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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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會務推展委員會> 

案由：101年度系友會工作委員會工作目標 提案。 

說明：101年度系友會工作委員會服務工作目標，針對初版內容溝通研議(P.19~24)。 

決議： 

 

 

提案三                                                   <會務推展委員會> 

案由：101年度系友會主要活動 提案。 

說明：針對初版(案)內容溝通研議(P.25)。 

決議： 

 

 

提案四                                                   <會務推展委員會> 

案由：101年度系友會年度預算提案。 

說明：針對初版(案)內容溝通研議(P.26~27)。 

決議： 

 

 

提案五                                                   <會務推展委員會> 

案由：建立班級聯絡人制度並增加舉辦多次班級聯絡人聯誼活動 提案。 

說明：為擴展會務，增加會員，擬增加舉辦班聯絡人聯誼活動。 

決議： 

 

 

提案六                                                   <會務推展委員會> 

案由：研議系友會 LOGO 設計獎勵辦法與製作紀念品 提案。(P.28~31) 

說明：建議系友會提供 LOGO設計獎勵辦法與製作紀念品針對內容溝通研議。 

決議： 

 

 

十、臨時提案： 

1.會員大會時增加各委員會主委，3 ~ 5分鐘工作簡報與成果發表。 

2.系友會會員大會活動手冊，增加專業知識與常用工具書篇幅，以服務系友成為值得保存 

  的資料為原則。 

    3. 9月夜間工讀獎助金費用 ：  95,040元，爰 100年度辦理。 

 

 

十一、下次會議時間： 2012年  月  日 18:00 

 

十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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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北科技大學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系友會  
第二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紀錄 

 

ㄧ、時間：中華民國 101年 4月 9日（星期四）18：00 

二、地點：母校綜合科館 418室(臺北市忠孝東路三段 1號 4樓） 

三、主席：理事長 陳輝俊                                           記錄：何岳泉 

四、出席人員：副理事長：魯世平 

              常務理事：林坤煒、蔡府伯 

常務監事：彭兆鴻 

理事：楊蘭清、周明士、翁昆湖、鄭博仁、李乾文         

              監事：趙偉民、段春雷、陳澤興 

              候補理事：林明煒 

              會務人員：何岳泉     

五、列席人員：母系系主任張永宗 

六、請假人員：常務理事：徐文益:理監事：賴有忠、林進煌、柯宜松、黃銘津、蔡火旺、劉秋樑 

七、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及會務報告 

1. 03/08召開第二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請翻閱 P.3~4第二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2. 03/09 發函所有會員：為召開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清查會籍。 

3. 03/13 發函所有會員：本系友會『獎助學金申請辦法』及申請書。 

4. 03/13 發函母校母系：本系友會『獎助學金申請辦法』。 

5. 03/27 發行第四期電子報，寄送所有會員。 

6. 03/27 發函所有會員：召開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開會通知及繳納常年會費通知。 

7. 04/03召開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籌備工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8. 04/05 發函設備廠商：大會手冊刊登廣告 

9. 04/09 截至目前一般會員繳費 51人。 

 

八、各委員會報告： 

1. 會務推展委員會：主任委員魯世平。 

2. 學術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楊蘭清。 

3. 公共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蔡火旺。 

4. 校務活動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坤煒。 

5. 社會新人委員會：主任委員賴有忠。 

6. 聯誼活動委員會：主任委員徐文益。 

7. 產業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周明士。 

8. 財務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翁昆湖。 

9. 中部系友會聯絡處：主任委員黃銘津。 

10. 南部系友會聯絡處：主任委員蕭富文。 

 

九、財務報告：(請翻閱 P.5~9二月份財務報表：經費收支表、資產負債表、現金出納表、銀行存款) 

 

十、討論提案 

提案一                                                   <會務推展委員會/秘書處 > 

案由：新會員周瑞法等 6人入會申請案(名單詳如附件一，P.10~13)，請審查。 

說明：新加入會員有永久會員:周瑞法、李振宇、蔡志成 (累計共 114人)；一般會員：莊宜蓁、

陳幸宜、黃建翔(累計共 220人)，該五名審查通過後，將報內政部核備  

決議：通過，報內政部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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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二                                                  <會務推展委員會/秘書處 > 

    案由：審查會員優良子女獎學金案。 

    說明： 

     一、本會 100年度會員優良子女獎學金共有梁鈺麟等兩員提出申請(如附件第 14~18頁)。 

     二、審查通過後發給獎學金每名新台幣陸仟元整，得獎人應於會員大會當日出席接受表揚。 

    決議：通過；製獎狀，會員大會當日親子出席接受表揚。 

 

    提案三                                                  <會務推展委員會/秘書處 > 

    案由：為召開本會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須審查會員會籍及會員代表資料，以利編造出席大會 

          會員名冊及通知會員召開大會，請審查案。 

    說明： 

     一、依規定須將會員名冊報內政部核備。 

     二、會員清查會籍完成如附件四 (詳如第 19~31頁)，請審查。 

    決議：通過，報內政部核備。 

 

十、臨時動議： 

    提案一                                                       < 理監事會> 

    案由：為召開本會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延期審查會員會籍及會員代表資料案。 

    說明： 

     一、依規定大會前 15日須將會員名冊報內政部核備。 

     二、有效會員繳費日期延期至 4/17。 

     三、授權由常務監事彭兆鴻召集大會籌備委員會工作小組於 4/18審查會員資格。 

    決議：通過；審查通過名冊併討論提案三辦理，報內政部核備。 

 

十一、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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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北科技大學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系友會 

                         銀行存款清單                        5/31 

                          

 

 

 

摘               要 
系友會 

專戶 

永久會員 

專戶 

會務發展 

準備基金 

捐助款項 

專戶 

小計 

上月結存 282,352 1,150,854 31,818 1,453,833 2,918,857 

加： 5/28 收陳輝俊、第七屆系友捐助收入 306,000    306,000 

加： 5/30 收回第二屆第二次大會預借款 100,000    100,000 

加： 5/30 收沈育民等七人入會費、常年會費 9,000    9,000 

加：會員服務收入刊登大會廣告暨花禮贊助收入等 26,500    26,500 

減：第七屆系友捐款轉存系友會專戶    300,000 300,000 

減：5/30五月份工讀生吳正有、許景翔薪給， 

    何岳泉車馬費 

-18,000    -279,438 

    5/30會員大會用獎牌、禮物、餐費、高架花籃等用 -105,693     

    5/30撥還零用金 -1,762     

    5/30印製大會手冊、及專題演講講師鐘點費 -46,031     

    5/30大會頒母系工作認真暨優良會員子女、母系學 

         生獎學金 

-101,400     

    5/30 101年能冷系學生運動服補助 -6,552     

      

      

      

      

本月結存 444,414 1,150,854 31,818 1,153,833 2,78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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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北科技大學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系友會章程  

101年 5月 5日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會名稱為國立台北科技大學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系友會（以下

簡稱本會）。 

第 二 條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宗旨如下： 

1. 聯誼畢業系友之情誼，以服務系友為優先原則。 

2. 建立母系與系友(學術與產業)雙向間，獲得理論與實務之互動

互補，可相輔相成之機制。 

3. 發揚校譽，砥礪學術研究，傳遞系所動態，發揮系(所)友力量

及協助母校母系(所)之發展。 

第 三 條 本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 

第 四 條 本會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在地區，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分支機

構。  

前項分支機構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行之。  

會址及分支機構之地址於設置及變更時應函報主管機關核備。  

第 五 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1. 聯繫及服務系(所)友。  

2. 建立系(所)友連絡通訊網及印編系(所)友通訊錄。  

3. 辦理各項學術文化交流及各種學術活動。  

4. 協助母校及母系提升聲譽。  

5. 協助系(所)友發展事業。  

6. 協助系(所)友深造進修及就業。  

7. 協助系(所)之發展。  

8. 協助系(所)教職員研究發展。  

9. 受邀列席系(所)務會議。  

10.其他有關發揮系(所)友力量事宜。  

第 六 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本會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教育部。本會之目的事業應受各該事業

主管機關之指導、監督。  

  

第二章 會 員  

第 七 條 1. 永久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二十歲，具有母校(含台北

工專、台北技術學院)電機工程科(系)冷凍空調組或能源與冷凍

空調工程系、所畢(肄)業資格者。（在校學生未符所列資格者

除外） 

2. 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二十歲，具有母校(含台北

工專、台北技術學院)電機工程科(系)冷凍空調組或能源與冷凍

空調工程系、所畢(肄)業資格者。（在校學生未符所列資格者

除外） 

3. 贊助會員：贊助本會工作之團體或個人團體會員。 

4. 團體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之公司機構或團體贊助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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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榮譽會員 : 歷屆理事長，師長及系友會推薦人仕。新加入之

會員申請時應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

團體會員應推派代表三人，以行使會員權利。  

第 八 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每一會

員（會員代表）為一權。贊助會員無前項權利。 

第 九 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繳納會費之義務，未繳納會費者為非

有效會員，不得享有會員權利；連續 2年未繳納會費者，視為自動

退會。會員經出會、退會或停權處分，如欲申請復會或復權時，除

有正當理由經理事會審核通過者外，應繳清前所積欠之會費。 

第 十 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大會決議時，得

經理事會決議，予以警告或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得

經會員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第 十一 條 會員喪失會員資格者或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即為出會。 

第 十二 條 會員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但己繳會費不予退還。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 十三 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  

會員（會員代表）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時得分區比例選出會員代

表，再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職權。會員代表任期二年，

其各名額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第 十四 條 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1. 訂定與變更章程。  

2. 選舉及罷免理事、監事。  

3. 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式。  

4. 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5. 議決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處分。  

6. 議決財產之處分。  

7. 議決本會之解散。  

8. 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重大事項之範圍由理事會定之。 

第 十五 條 本會置理事十五人、監事五人，由會員（會員代表）選舉之，分

別成立理事會、監事會。  

1. 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五

人，候補監事一人，遇理事、監事出缺時，分別依序遞補之。 

2. 理事會得提出下屆理事、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 理事、監事

得採用通訊選舉，但不得連續辦理。 

通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3. 各屆於第一次會員大會時辦理上下屆交接典禮，於第二次會員

大會時舉行下屆理監事選舉，並由下屆當選之理監事中選出下屆

理事長與常務監事。 

4. 換屆改選理事、監事，依得票數優先保留前屆之理事 3人、監

事 1人，以利傳承與提升系友會服務品質。 

第 十六 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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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2. 選舉及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3. 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及理事長之辭職。  

4. 聘免工作人員。  

5. 擬訂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 十七 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五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

舉一人為理事長；一人為副理事長。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

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會、理事會主席。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

職務時，應指定副理事長代理之，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常務理

事互推一人代理之。理事長、副理事長及長務理事出缺時，應於一

個月內補選之。 

第 十八 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1. 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2. 審核年度決算。  

3. 選舉及罷免常務監事。  

4. 議決監事及常務監事之辭職。  

5. 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 十九 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監

事會主席。常務監事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監事一人代理

之，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監事會主席（常

務監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 二十 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以不連續超過三次

(合計 6年)為限，理事長之出任以一次為限。 

第二十一條 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1. 喪失會員（會員代表）資格者。  

2. 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3. 被罷免或撤免者。  

4. 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二十二條 本會置秘書長一人，承理事長之命處理本會事務，其他工作人員若

干人，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聘免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前

項工作人員不得由理事監事擔任。工作人員權責及分層負責事項由

理事會另定之。  

第二十三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組織簡則經理

事會通過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二十四條 本會得由當屆理事會視需要聘請諮詢顧問若干人，其聘期與理事、

監事之任期同。 

  

第四章 會 議  

第二十五條 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召集時除緊

急事故之臨時會議外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之。定期會議每年召

開一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會員代表）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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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本會辦理法人登

記後，臨時會議經會員（會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之請求召開之。  

第二十六條 會員（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

員（會員代表）代理，每一會員（會員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有

效會員之認定以函知後並報名參加會員大會於截止日前繳費完成

及呈報內政部之選舉名冊為準。 

第二十七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以有效會員（有效會員代表）過半

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但章程之訂定與變更、會

員(會員代表)之除名、理事及監事之罷免、財產之處分、本會之解

散及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應有出席人數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章程之變更以出席人數四分之

三以上之同意或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書面之同意行之。本會之解

散，得隨時以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之表決解散之。 

第二十八條 理事會、監事會至少每三個月各舉行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聯席

會議或臨時會議。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以書

面通知，會議之決議，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

多數之同意行之，其會議記錄需於會議後公告於系友會網站周知。 

第二十九條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應出席監事會議，不得委託出席; 理

事、監事連續二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視同辭職。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 三十 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1. 入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壹仟元，團體會員新台幣伍仟元， 於

會員入會時繳納。榮譽會員得免繳。  

2. 常年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壹仟元，團體會員新台幣伍仟元。

榮譽會員得免繳。 

3. 永久會費：永久會員新台幣壹萬元，作為本會永久會員基金， 

不得動支，只能以孳息使用，得免繳交入會費。  

4. 事業費。  

5. 會員捐款。  

6. 委託收益。  

7. 基金及其孳息。  

8. 其他收入。 

第三十一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曆年為準，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 

第三十二條 本會每年於會計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畫、收

支預算表、員工待遇表，提會員大會通過（會員大會因故未能如期

召開者，先提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於會計年度開始前報主管機

關核備。並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報

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

表，送監事會審核後，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會，提會員大會通

過，於三月底前報主管機關核備（會員大會未能如期召開者，先報

主管機關）。基於會務推行預算收支自求平衡，相關活動採使用者

付費之原則。於換屆後一個月內，前屆需主動提列結算帳冊辦理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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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且當屆收支淨值不得為負債。 

第三十三條 本會於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指

定之機關團體所有。 

  

第六章 附 則  

第三十四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五條 本章程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

變更時亦同。 

第三十六條 本章程經本會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議決修正通過(中華民國 101

年 5月 5日)。 

報經內政部中華民國 101年 5月 30日台內社字第 1010209525號

函、暨 6月 8日台內社字第 1010218017號函，准予備查。 

系友會成立字號為台內社字第 980088241號，統編為 2560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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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致  第二屆各委員會主委： 

 

首先感謝您慨然接受這項無給職的任務，應允為母校系友會服務，擬訂

並完成各項服務計畫。您的熱忱，令人感佩，您的貢獻，將有目共睹，謹

此申謝！ 

以下幾項訊息，或許對於您所主持的委員會工作計畫有所助益，  敬請

參酌： 

1.  請徵詢會員系友同意參加您所主持的委員會，各委員會建議人數 

   約 2 ~ 9名。 

 2. 為落實委員會之工作，參加各委員會之會員系友於該委員會辦 

    活動時，非特殊情況請參與活動，所以每一會員系友以不超過 

    參與 2個委員會為目標。 

 3. 入會未滿一年的會員系友，請給予特別的機會和鼓勵參加委員 

    會運作。 

 4. 今年度的要點工作，是著重於“服務系友與聯誼活動”及”增加 

    新會員”，希望能成為全體會員系友的共識，並採取行動， 這不 

    僅能讓更多的同學好友共享系友會與學校的活動，更是系友會永 

    續生存的命脈。 

 5. 檢附系友會工作委員會前次預算、工作進度時間參考表、委員會 

    目標各一份，敬請參酌、評估，並請如期完成預算表及相關計畫。 

 6. 請自即日起至 7月 25日前成立委員會並提出工作計劃。委員 

    會開會可使用本系辦事處的 418教室，請先和 何總幹事 / 系 

    工讀生預約，以免撞期。 

 

再次感謝您的合作      敬祝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第二屆理事長  陳  輝 俊 

1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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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各委員會主委工作進度時間參考表 

活動名稱 預訂時間 內容摘要

完成各委員會副主委

及委員的邀聘 

 

6月 25日前  

就業徵才媒合活動 6月 6日 

(星期三) 

地點：北科大 

 

請各相關主委務必出席 

第二屆理(監)事 

第七次聯席會議 

 

6月 29日 

(星期五) 

地點：北科大 

 

通過各委員會提案 ---

組織簡則/ 人員 /工作

計劃及預算 

 

各委員會成立及 

訂定計劃、預算 

 

7月 25日前 

事先與總幹事 

預約時間避免 

撞期 

委員會訂定工作計畫及

經費預算 

(由主委主持/理事長列

席) 

 

第二屆工作計劃 

報告完成 

 

8月 3日 

(星期三) 

  

 

召開各委員會確認通過

的工作計劃及預算 

(由主委主持) 

提交給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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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委員會工作目標(草案) 
 

2012/6/1 

委員會服務目標設置原則說明： 

 

一、會務推展委員會服務目標 

1. 推動各委員會行動策略計畫，彙整明確的各委員會年度活動及長期目標。 

2. 採行一項全體會員參與的領導發展計畫，確使每位會員被派任某個特定角色，不

管是領導職位或是委員會委員、小組組員、或計畫執行委員均可。 

3. 建立班聯絡人制度，每班級 40位同學吸收 1 ~ 5位新系友入會。 

4. 推動班聯絡人聯誼活動，每年度 2 ~ 3次。  

5. 鼓勵曾經接受獎學金的畢業同學入會。 

6. 推行全面性的留住會員策略，並召回退會系友。 

7. 推廣系友會部落格或系友會網站聯誼，增加學校內年輕同學對系友會的認識，並

請他們提供意見，讓系友會能貼近下一代的會員以及系友事業和學校主管人員。 

8. 定期召開工作委員會聯合會議。 

9. 本年度系友會員成長 10%目標。 

10. 其他會務服務項目。 

 

 

二、學術交流委員會服務目標 

1.  採行策略計畫，列出明確的年度活動及長期目標。 

2.  鼓勵系友會員參加系友會協辦學術技術知識研討會。 

3.  會員免費贈送系友會電子報並刊登學術新知。 

4.  每年度籌辦專業學術交流聯誼活動，並刊登於大會手冊與系友會網站中， 

    讓系友得知國內外學術動態。 

5.  舉辦學術成就傑出系友表揚。 

6.  讓系友會員得知母系研究報告、產業工程施工心得…提供給系友會員及母系 

學生。 

7.  協助系友會對學生專題報告憑鑑，以為發放獎勵金之標準。 

8.  其他學術交流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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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關係委員會服務目標 

1.  採行策略計畫，列出明確的年度活動及長期目標。 

2.  在學校推行一項公共形象活動，包括在學校出版品、校慶活動、 

 或告示牌上刊登一則顯著的系友會活動報告。 

3.  贊助學術技術論壇計劃，並可在相關刊物上刊登一篇系友會相關之文章。 

4.  依短、中、長期計劃拜訪知名浮重望系友與單位，以提升系友會在相關單位  

之公共形象，也增進系友會在學校之榮耀。 

5.  締結或互訪校友會與姐妹會。 

6.  其他公共關係服務項目。 

 

 

四、校務活動委員會服務目標 

1.  採行策略計畫，列出明確的年度活動及長期目標。 

2.  鼓勵系友會員出席校慶活動。 

3.  配合母系全年度各項相關活動。 

4.  協助申請配合獎助金。 

5.  邀請前受獎人參與系友會之聯誼活動。 

6.  其他校務服務項目。 

 

 

五、社會新人委員會服務目標 

1.  採行策略計畫，列出明確的年度活動及長期目標。 

2.  鼓勵系友會員積極參與學校舉辦的職業服務計畫及活動。 

3.  在學校辦理職業生涯諮商或暑假職業訓練計畫。 

4.  在至少 2個企業辦理向新世代宣揚崇高道德標準及公益價值的計畫。 

5.  籌辦至少一項專業聯誼活動，讓系友得以認識其他專業人士，並介紹他們認  

識系友會。 

6.  籌辦一項職業日，讓系友會員帶年輕同學到他們的工作場所，瞭解職業環境 

 與職業商機。 

7.  舉辦年輕同學就業輔導。 

8.  讓系友會員在其事業處所提供實習工作給母系學生。 

9.  其他社會新人服務項目。 



23 

 

六、聯誼活動委員會服務目標 

1.  採行策略計畫，列出明確的年度活動及長期目標。 

2.  舉辦至少 2項服務或聯誼活動，邀請非會員的系友與家人（如配偶、子女、 

   父母）參與。 

3.  配合母校系全年度各項聯誼相關活動。 

4.  籌辦一項系友會與母系同學聯誼活動，如球類、登山、運動會…。 

5.  其他聯誼活動服務項目。 

 

 

七、產業服務委員會服務目標 

1.  採行策略計畫，列出明確的年度活動及長期目標。 

2.  提供產業與學校溝通的管道。 

3.  舉辦產業成就傑出系友表揚。 

4.  建立 產、官、學、研 垂直整合功能。 

5.  募集產業界資源，回饋母校系。 

6.  其他產業服務項目。 

 

 

 

八、財務管理委員會服務目標 

1.  採行策略計畫，列出明確的年度活動及長期目標。 

2.  建立良好系友會財務會計制度。 

3.  編列年度系友會相關財務報表。 

4.  編列年度系友會相關預算報表。 

5.  其他財務管理服務項目。 

 

 

 

九、中部系友聯絡處服務目標 

1.  採行策略計畫，列出明確的年度活動及長期目標。 

2.  號召與聯絡 中部系友加入系友會。 

3.  籌辦中部系友會聯誼活動，如球類、登山、運動會…。 

4.  其他中部聯絡處自訂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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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南部系友聯絡處服務目標 

1.  採行策略計畫，列出明確的年度活動及長期目標。 

2.  號召與聯絡 南部系友加入系友會。 

3.  籌辦南部系友會聯誼活動，如球類、登山、運動會…。 

4.  其他南部聯絡處自訂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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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 能冷系 系友會主要活動 草案 

 
 

活 動 內 容 主 辦 單 位 
1 0 1   年 1 0 2   年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1. 理監事聯席會議 秘 書 處  6/29     10/26     3/6 

2. 工作委員會聯席會議 會務推展委員會    8/29      1/26   

3. 就業媒合說明會 社會新人委員會  6/6          

4. 能冷系系週 會 校務活動委員會 5/15        12/11    

5. 運 動 大 會 校務活動委員會 5/26            

6. 校慶大會暨餐會 校務活動委員會       11/1      

7. 學術論壇 學術交流委員會      10/27     3/30 

8. 電 子 報 學術交流委員會  6/15   9/15   12/15   3/15 

9. 自強活動(母系/系友會) 聯誼活動委員會     8/M  10/6       

10. 高爾夫聯誼賽 聯誼活動委員會    8/4        

11. 系學會聯誼活動 聯誼活動委員會       11/16     

12. 班聯絡人聯誼活動 會務推展委員會   7/25   9/7 10/19      

13. 新春團拜暨聯席會議 會務推展委員會          2/23  

14. 大會籌備會 會務推展委員會         1/16  2/23 3/22 

15. 會員大會暨學術論壇 會務推展委員會 5/5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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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第二屆工作委員會名單暨 100年度預算、決算、101概算 

序  號 系友會職務 主委 副主委 委員  預算   決算  101年概算 備註 

1 會務推展委員會     魯世平 彭兆鴻 

林漢昌/趙偉民/

柯宜松/林進煌/

陳澤興/林明煒   

255,000 331,242 335,000 

1.會務活動費用：10,000元(12,000) 

2.會員推廣費用：10,000元(5,000) 

3.班聯絡人聯誼活動費用: 0元(30,000)                                             

4.組織制度費用：5,000元(1,500) 

5.文書處理費用：5,000元(1,500)                                                                       

6.會員大會費用：125,000元(150,000) 

7.網站服務費用：100,000元(135,000)                                               

(工讀生薪給 120,000+網際網路費用 15,000) 

2 學術交流委員會     楊蘭清 劉秋樑 
李乾文/蔡府伯/

簡紹群/張山立 
315,000 402,761 217,000 

1.電子報製作及郵電費用：20,000元(74,000) 

2.與北科大合辦學術研討會費用：30,000元(10,000) 

3.優良同學及系友子女獎學金:120,000元(84,000) 

4.學校科研比賽獎金:15,000元(10,000) 

5.大三實務專題比賽獎金:130,000元(39,000) 

3 公共關係委員會     蔡火旺 曾添富 趙文華 45,000 21,576 12,000 
1.校園內廣告、標示牌製作費用: 30,000元 (5,000)                                        

2.參加友系及相關團體大會費用:15,000元 (7,000)                                

4 校務活動委員會     林坤煒 段春雷 

許和益/高政偉/

林明偉/謝承翰

(在校生） 

265,540 267,302 128,000 

1.系學會運動服費用：5,500元(5,000) 

2.9月夜間工讀獎助金費用：95,040元(95,000) 

3.校慶活動聯誼餐費 10桌：120,000元 

4.母系優良職工獎助金 2名：10,000元(10,000) 

5.母系優良助教獎助金 2名：20,000元(10,000) 

6.校務活動費用：15,000元(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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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第二屆工作委員會名單暨 100年度預算、決算、101概算 

序  號 系友會職務 主委 副主委 委員 預算 決算 101年概算 備註 

5 社會新人委員會     賴有忠 蔡府伯 

陳武星/林均展/

黃斌智/系學會

會長 

36,000 37,419 25,000 
1.參觀工地或工廠遊覽車費用兩車                                                           

2.6/6參加就業徵才博覽會費用: 20,000元(25,000) 

6 聯誼活動委員會     徐文益 段春雷 
彭兆鴻/趙偉民/

柯宜松 
195,000 144,528 109,000 

1.系學會迎新送舊聯誼費用：30,000元(5,000) 

2.與母系老師自強活動費用：30,000元(20,000) 

3.校慶聯誼餐費 2桌：80,000元(24,000) 

4.系友會聯誼活動費用：120,000元(55,000) 

5.系學會聯誼活動費用：15,000元(5,000) 

7 產業服務委員會     周明士 鄭博仁   36,000 - 10,000 

1.參觀工廠遊覽車費用兩車                                                                      

2.舉辦職業成就傑出系友表揚費用: 20,000元

(10,000) 

8 財務管理委員會     翁昆湖 劉漢陽   3,000 2,276 42,000 
1.會計師帳簿等相關費用: 3,000元(3,000)                                                 

2.預備費: 0 元 (39,000) 

9 中部系友聯絡處     黃銘津     3,000 - 3,000 1.中部系友聯絡費用 : 3,000元                                           

10 南部系友聯絡處     蕭富文     3,000 - 3,000 1.南部系友聯絡費用 : 3,000元 

11 秘書處 黃威舜   何岳泉 193,000 130,606 116,000 
1.專職會務人員費用:108,000元(108,000)                                        

2.文書處理及郵電費用:10,000元(8,000) 

  合          計 :    1,349,540 1,337,710 1,000,000 本預算經理監事會同意後,全部費用採實報實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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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科技大學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系友會 Logo設計徵選活動辦法 

一、 活動目的： 

希以此活動建立臺北科技大學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系友會的具體意象，並利用於相關宣傳文

宣及廣告活動，特舉辦「臺北科技大學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系友會 Logo 設計徵選活動」。 

                                                         

二、 主辦單位／承辦單位： 

臺北科技大學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系友會／會務推展委員會 

 

三、 參加對象： 

凡對設計有興趣的北科大學生、系友、師長、職員、校友…等等均歡迎踴躍參加。 

 

四、 徵選作品規定： 

（一） 設計要點： 

1. 色彩搭配清新悅目、符合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意象。 

（二） 規格： 

1. 請以電腦 CorelDraw、Illustrator或 Photoshop 軟體製作，完稿作品需加註標準色（CMYK 標

色）。 

2. 請將完稿作品存成 JPG 檔，解析度 300dpi 以上。 

（三） 應繳交資料、表件： 

1. 光碟一式乙份，需含報名表電子檔（詳附件一）、完稿作品原始檔、JPG 檔，請以

參賽者姓名為檔名。 

2. 報名表紙本一式乙份。 

3. 「送件作品切結書」紙本一式乙份。（詳附件二） 

（四） 報名件數：每人限繳交一件作品參賽。 

 

五、 收件方式： 

（一） 收件日期： 

即日起至 101年 09月 25日（星期二）止。 

（二） 收件方式： 

請於週一至週五，上午 9點至下午 5點，郵寄送至何岳泉總幹事，或能冷系辦公室並收取

收件回條。 

（三） 聯絡窗口： 

（02）8665-0826 何岳泉總幹事。  E-mail：kingme4106@gmail.com  

     郵寄地址 :  

六、 評選方式及評審標準： 

（一） 評選方式： 

1. 第一階段：由系友會的理監事組成評審小組，預定於 101年 10月 01 日（星期一）召開評

審委員會議，於參賽作品中評審出 6件作品。 

2. 第二階段：預定於 101 年 10月 5日（星期五），至系友會網站由會員進行投票或用 E-mail，

預定 101年 10月 19 日（星期五）截止，票數最高者為第一名，依序為第二名、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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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作品將作為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系友會 Logo 設計之參考。 

（二） 評審標準： 

精神意涵 30%，主題創意 30%，構圖設計 20%，整體色彩 20%。 

（三） 各評選階段，作品未達評審標準者，得依評審決議不足額錄取。 

 

七、 獎勵方式： 

（一） 第一名：獎金新台幣 5,000元整及獎狀乙紙。 

第二名：獎金新台幣 3,000元整及獎狀乙紙。 

第三名：獎金新台幣 1,500元整及獎狀乙紙。 

（二） 得獎名單預定於 101 年 10月 29日（星期一）公布於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能源與冷凍空調工

程系系友會網頁首頁之最新消息。 

（三） 頒發時間為第三屆第一次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系友會會員大會時。 

（四） 依 99年 12月 22日台財稅字第 09900528810 號令修正發布「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第 2條

第 1項第 7款及第 13 條之規定，獎金應付之稅款，由得獎者自行負擔。 

 

八、 權利歸屬： 

（一） 得獎作品之著作權及各項權利均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系友會，並放

棄行使著作人格權。 

（二） 得獎作品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系友會除保有研究、攝影、報導、展出、

刪除、修改權外，並有印製成宣傳品及刊登使用之權利，且不另致酬。 

（三） 得獎者有協助辦理單位申請註冊商標權之義務。 

 

九、 注意事項： 

（一） 作品須為未曾發表過之創作，並不得抄襲仿冒，如有違反著作權法之情事，參選者應自行

負責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若為得獎作品，則追回已獎勵之獎金及獎狀。 

（二） 作品規格及應繳交之資料、表件，均應符合規定。參選作品無論採用與否均不予退還，如

有需要，請參選者事先自行備份留存。 

（三） 凡報名參選者，視為認同本辦法一切規定。 

（四）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逕自修改並公告於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

系系友會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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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科技大學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系友會 

Logo 設計徵選活動報名表 

作者姓名  性別  編號 （本欄請勿填寫）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服務單位 

或 

就讀系所 

 

職稱 

或 

年級 

 

聯絡電話 住宅：           辦公室：            行動： 

聯絡住址  

 

Logo名稱：【                                   】 

設計理念及意涵說明：（200字以內） 

 

備註 本表格格式請以電腦打字詳細填寫，連同參賽作品、切結書一併送件。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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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科技大學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系友會 Logo設計徵選活動  

送件作品切結書 

姓名  性別  編號 （請勿填）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服務單位 

或 

就讀系所 

 

職稱 

或 

年級 

 

聯絡電話 住宅：           辦公室：            行動： 

聯絡住址  

切 結 書 
 

一、 茲同意遵守「臺北科技大學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系友會 Logo

設計徵選活動」徵選辦法之各項規定，並保證本人提供之作品

確係本人之設計創作及資料表內容正確無誤，如有違反或失

誤，願負一切法律責任，並尊重評選結果，絕無異議。 

二、 作品若獲錄取，同意得獎作品其著作權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能

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系友會所有。得獎作品主辦單位擁有使用

該作品之影像修改、發表之權利，包括研究、攝影、複製、授

權開發相關產品、出版、宣傳、推廣等權利，並有規劃置放地

點之權。 

 

 

 

本人簽名：            （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